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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城市防洪规划和防洪工程建设在确保城市安全中居极重要的地位。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城市防洪的

严峻形势及其原因, 对未来城市防洪对策提出了建议,并对现行城市防洪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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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vent ion f lood planning and contro lling f lood project const ruction ar e very impo rtant for

pr otect ing cit ies safety. A grim situation and the causes of cont rolling flo od of cities all over China are ana-

lyzed. Some suggest ions on controlling flo od standard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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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及城市防

洪的重要性

　　城市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国家和地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是建设社会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基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

市化步伐大大加快, 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亦越来

越大。到 1998年底,我国的城市总数达到 668座,其

中 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34 个, 50～100 万人口的

城市 44个, 20～50 万人城市 195个, 20万人口以下

的城市 395个。这些城市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显示出了重要的作用。根据 1994年底对我国 622

座城市的统计, 非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39. 9% ,工业总产值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72. 3% ;

工业职工人数占全国的 69. 4%,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

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 46. 3% ,实际利

用外资额占全国的 74. 4%。全民制独立核算工业企

业利润和税金占全国的 80%以上, 实现国内生产总

值 4. 71×1012元(不包括市辖县) ,占全国的 68. 2% ,

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9 138. 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 1. 62倍。据统计, 1996年我国国民收入的50%、工

业产值的 70%、工业利税的 80%集中在城市。全国几

千个县城已经成为带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繁荣城乡

经济的纽带。正由于城市人口密集,财富集中,政治、

经济地位显赫,建立完善的城镇防洪体系、确保其安

全运行就尤为重要。

建国 50 a 来,为了免除主要江河洪涝灾害,保障

流域及其沿岸城市的安全, 水利部门曾编制了长江、

黄河、松花江、辽河、海河、淮河、珠江等 7大流域的防

洪规划, 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进行

了以各大江河骨干工程为中心的防洪综合治理, 共修

建堤防工程 2. 40×105 km ,水闸 2. 50×104座 , 水库

8. 00×10
4
多座,开辟了主要蓄滞洪区 86处,疏浚河

道 1. 00×105
km, 其中设市城市修建防洪堤坝 16 575

km ,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防洪体系,

沿江沿河城市的防洪能力大为增强,有效地控制了中

小洪水,减少了洪水造成的洪涝灾害,为我国国民经

济建设特别是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防洪安全保

障。相继战胜了 1954年长江洪水, 1957年松花江洪

水, 1963 年海河洪水, 1994 年珠江洪水, 1995 年、

1998年长江中下游、松花江的洪水, 保障了武汉、哈

尔滨、天津、广州、沈阳等一批重要城市的防洪安全,

确保了这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多数城市都是依山傍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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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诚然, 江河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

件,但也常使城市蒙受水患之虞。山区城镇一般用地

狭窄,城区多沿河谷川道展布,位置低下,往往处在山

洪与河洪共同威胁之中。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给人民

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历史上不少沿江

河城市都曾饱受洪涝灾害之苦。随着世界性的气候反

常,我国城市的洪涝灾害时有发生, 已对国民经济建

设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城市防洪形势十分严峻,

决不可掉以轻心。因此,科学的对城市进行防洪规划

不仅对于保障城市安全,而且对于区域经济的兴衰及

社会的稳定,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我国城市防洪的严峻形势

2. 1　防洪标准低

据统计, 1994 年底全国共有城市 622座, 其中

531座城市因临江傍河有防洪任务,但防洪标准大多

较低。设防标准达到 50 a 一遇及其以上者 93 座,占

总数的 18% ; 设防标准 20～50 a 一遇的 161 座, 占

30%; 设防标准 10～20 a 一遇的 118座,占 22% ;防

洪标准低于 10 a一遇的 120座, 占 23% ;防洪标准有

待进一步核定的有 39座, 占 7%。很多城市,特别是

中小城市在防洪上是“不设防”城市。城市内部的排洪

标准, 一般只能达到 5～10 a 一遇。在这 531座有防

洪任务的城市中, 与大江大河的防洪关系密切的全国

重点防洪城市, 由 1987年底 25座增加至 1995 年的

31座。它们的防洪标准同样偏低。防洪标准达到 100

a 一遇的仅有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和沈阳 5座城

市;防洪标准达到 50 a 一遇的有广州、郑州、开封、济

南和齐齐哈尔 5座城市;其它 21座城市的防洪标准

均不足 50 a 一遇。其中不乏一些省会城市, 如南京、

合肥等。现有的城市防洪标准与这些城市的地位极不

相称。由于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 同样的洪水造成

的灾害损失是过去几倍甚至几十倍。

2. 2　洪灾损失严重

统计资料表明, 1949年以来, 平均每年出现影响

范围较广的洪涝 5. 8次, 平均每年洪灾 8. 00×10
6

hm
2
。1977年7月,延河流域发洪水, 延安东关大桥出

现最大洪峰流量 8 780 m
3 / s ,估计重现期在 100 a 以

上 。延安地区 11个县市受灾, 2 667 hm
2河川地全被

冲光,农田受灾面积 1. 87×104 hm 2,延安市街道水深

4～6m,死亡、失踪134人, 倒塌房屋 2000间,城关镇

16 个单位基本被冲光, 直接经济损失达 7. 00×107

元。1981年四川大水,省会成都被淹,受淹建筑面积

5. 47×10
5
m

2
, 房屋倒塌 1. 54×10

4
m

2
,市区被淹4. 80

×10
5
m

2
(成都市防洪标准仅 10a 一遇)。1985年辽河

洪水只有 3～5 a 一遇,洪峰流量 2 900m
3
/ s ,造成辽

河防汛极为紧张, 小柳河决口, 经全力抢护才保住了

盘锦市的安全,辽宁省因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 70

×10
9
元。1983年, 汉江上游大洪水,安康洪峰流量

31 000m
3 / s ,重现期为 130 a。洪水位 259. 30m, 超过

城墙顶部 1～2 m , 全城灭顶, 淹死 870 人, 受灾

89 600人, 9. 00×10
4
间平房被冲毁殆尽。1991年 5—

7月上旬, 我国淮河及太湖流域连降大暴雨,流域最

大 30 d 降雨量达 502 mm , 由于城镇、工矿企业防洪

排涝能力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六盘流域防洪体系,

盲目围湖造田等, 造成了安徽、江苏 2省百年罕见的

洪灾,死亡 801人,伤 14 478人, 受灾面积 5. 72×106

hm
2, 倒塌房屋 2. 14×106 间, 毁坏 3. 00×106 间, 直

接经济损失达 4. 00×1010元以上。1994年,华南、东

南、东北和华北等地相继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其

它地区也出现了局部范围的洪水灾害。1994年全国

30 个省(区) 2. 15×108人受灾,倒塌房屋 3. 49×106

间,死亡 5 340人,直接经济损失 1. 80×1011元。1998

年, 我国南北均发生了洪涝灾害。东北地区的嫩江、松

花江和辽河流域的东辽河, 长江流域的大小河流,福

建的闽江,陕西省的汉水,珠江流域的西江, 都发生了

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据统计,全国洪涝面达 2. 26×

10
8
hm

2
,受灾人口 2. 31×10

8
人,死亡 3 656人,倒塌

房屋 5. 66×106 间, 铁路中断 400 条次, 冲毁公路

7. 00×104 km, 毁坏输电路 2. 90×104 km, 通讯线路

5. 4 km ,毁坏水库 55座,水库垮坝90座,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1. 67×1011元。

2. 3　城市防洪管理与建设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对城市防洪非常重视,各地

在城市防洪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就总体而言,城

市防洪的现状与我国国民经济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

要求还很不适应。目前我国城市防洪存在着以下几个

主要问题。

2. 3. 1　部分城市领导对城市防洪重视不够　近年

来, 我国一些城市遭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引起了各

级政府的普遍关注,但仍然有部分城市的领导对城市

防洪缺乏应有的重视,防洪观念淡漠,存在着麻痹思

想和侥幸心理。一些领导缺乏预防大洪水的思想准

备, 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持, 城市

防洪建设缓慢。

2. 3. 2　城市防洪建设投资严重不足,城市防洪工程

质量差　城市防洪工程建设所需资金数额巨大, 少则

数千万,多则数十亿。目前仅31座全国重点防洪城市

规划静态总投资就达 9. 00×10
9
元, 而中央和地方实

际用于城市防洪工程建设的投资远不能适应这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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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些防洪工程质量差,标号低, 难以抵御洪水袭

击, 1998年长江下游“豆腐渣工程”决堤出现险情就

是证明。

2. 3. 3　城市防洪规划和管理工作薄弱　据统计,目

前只有 44%的城市完成了城市防洪规划的编制工

作, 28%的城市正在编制,其余的尚未开展工作。城市

防洪管理薄弱,部分城市河道设障严重,岸线管理混

乱,规章制度不健全,人为破坏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河

道设障最突出也最为严重, 使河道行洪能力大为降

低,常酿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如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

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近几年来河道两岸滩地被盲目

围占,河道中阻水建筑物众多,造成 1994年该地区来

水仅 50 a 一遇,而河网内部分测站的水位却超过历

史最高水位。

2. 3. 4　部分开发区、新兴工业区和城市新区防洪设

施不配套　 近几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

展,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兴工业区的数量

逐渐增多。同时,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市新区的发

展规模、速度也大大加快。由于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和

发展速度,部分新区在开发建设中, 根本没有考虑防

洪问题,不编制防洪规划,不进行防洪评价,有的甚至

打乱了原有的防洪排涝系统, 人为设障,一遇暴雨洪

水,必然会遭到袭击,蒙受灾害损失。

2. 3. 5　部分城市排水能力不足, 积涝现象严重　城

市的建设和发展, 显著地改变了雨水径流产流汇流的

下垫面条件, 增大了径流系数,导致城市原有的排水

设计不能满足需要,积涝现象严重。近年来上海、深圳

等城市的部分街道都发生过排水不足、积涝严重的现

象。因此,城市排水必须重视。

3　新世纪城市防洪对策构想

近年来, 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综合国力日

益增强, 随着WT O 的加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

进,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城市

必须加强防洪工程设施,并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科学

化的轨道,以确保城市功效的正常发挥。

3. 1　适当提高城市防洪标准

城市防洪标准系指城市的防洪工程所抗御的洪

水标准,它既关系到城市安全,又要体现国家经济政

策和技术政策。防洪标准过低, 往往起不到保障城市

安全的作用; 防洪标准过高,又会产生许多矛盾,有的

难以协调,特别是投资造价将急剧增长。由于洪水灾

害的随机性和低频率性,稀有洪水灾害有可能很快遇

上,也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出现。如果一项程

花费巨资修建而多年又不发挥作用, 还要支付很高的

运行费用,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是不合算的。正由于如

此, 人们往往存有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不够重视防

洪问题, 而常常蒙受惨重的损失。

因此, 要准确的确定一个城市的防洪标准,必须

在综合考虑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按照城市洪水设防标

准的依据来确定。城市洪水设防标准的依据主要有:

( 1) 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地位; ( 2) 城市

的规模和性质; ( 3) 城市的地理位置、地形以及历次

洪水灾情; ( 4) 技术上的可靠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我国城建部门没有制定本行业

的城市防洪标准,在执行中的防洪标准是参考水电部

1982年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水利动能设计规范》

(试行) (表 1)及 1989年 12月水利部、能源部水利水

电设计院提出的国家《防洪标准》——城镇的等别和

防洪标准(征求意见稿) (表 2)确定的。20世纪 90年

代以后,由于城市洪涝灾害的加剧, 城建部门认为原

防洪标准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并将其进行了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1992年颁发的《城市防

洪工程设计规范》CJJ50- 92和国家技术监督局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部 1994年联合发布的《防洪

标准》GB50201- 94如表 3, 4, 和水利部 1982年的

标准相比较有所提高,说明原来的标准不合适,需要

调整,但调整的幅度不很明显, 基本上维持了水利部

门的标准。

表 1　城市防洪标准( 1982 年水利部)

城 市 工 业 区
农田面积/

hm 2

设计洪水标准

频率/ % 重现期/ a

重大城市 重大工业区 > 33. 3 1～0. 3 100～300

重要城市 重要工业区 6. 7～33. 3 2～1 50～100

中等城市 中等工业区 2～6. 7 5～2 20～50

一般城市 一般工业区 < 2 10～5 10～20

表 2　防洪标准( 1989 年水利部能源部)

等别 重要程度
非农业人口/

104人
重现期/ a

1 特别重要城市 > 150 200

2 重要城市 150～50 200～100

3 中等城市 50～20 100～50

4 一般城市 ≤20 50～20

　　国际上,大江大河的防洪标准都很高, 一般是以

实际发生过的最大洪水或 100 a 一遇洪水作为防御

标准。城市防洪标准也比较高。在欧洲,波兰采用 500

a一遇的洪水标准;瑞士采用 100～500 a 一遇。美国

采用 100～200 a 一遇的洪水标准,陆军工程兵团建

议城市防洪采用 200 a 一遇。日本大中城市的防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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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均为 100～200 a一遇。澳大利亚采用150 a一遇的

防洪标准。英国的伦敦和奥地利的维也纳防洪标准为

1 000 a 一遇。

表 3　城市等别与防洪标准( JJC50- 92)

城市

等别

分等指标

重要

程度

城市人口/

104人

重现期/ a

河(江)

洪、海潮
山洪 泥石流

1 特别重要城市 ≥150 ≥200 100～50 > 100

2 重要城市 150～50 200～100 50～20 100～50

3 中等城市 50～20 100～50 20～10 50～20

4 小城市 < 20 50～20 10～5 20

表 4　城市的等级和防洪标准( GB50201)

等级 重要程度 非农业人口/ 104人 重现期/ a

1 特别重要城市 ≥150 ≥200

2 重要城市 150～50 200～100

3 中等城市 50～20 100～50

4 一般城镇 < 20 50～20

　　和国际上相比,我国提出的防洪标准是一个根据

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制定的,普遍偏低。即就是

说,城市达到了这样的设防标准, 还不能彻底消除洪

患,还要蒙受一定的损失。然而, 我国的城市大多未达

到标准,常受洪水光顾则是必然的了。这种情况国际

上同样存在。据统计, 洪水对城市的袭击频率远大于

地震灾害,洪灾范围大于火灾。联合国救灾局的资料

说明, 在 15种自然灾害中洪水损失及造成的人员伤

亡均居首位。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固定资产的增

加,发生同样大的洪水, 同样的受灾面积造成的损失

将成数十倍增长。因此,我国的现行防洪标准应根据

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予以提高与完善。

根据近年来我国洪涝灾害的严峻形势,结合我们

所做城市总体规划实践,现提出具体城市防洪设防标

准建议指标见表 5。
表 5　我国城市防洪建议标准

等级
重要

程度

非农业人口/

104人
重现期/ a 城市类型

1
特别重

要城市
> 150 300

主要指首都、

直辖市等

2
重要

城市
150～50 300～100

省会城市、各

大经济片区

经济中心

3
中等

城市
50～20 100～50

地级市与相

当于地级市

4 小城市 10～20 50～30
县城及相当

于县城

5 城镇 ≤10 20
县城以下的

城镇

3. 2　认真编制城市防洪规划

城市防洪工程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城市防洪

规划是搞好城市防洪建设和管理的前提和依据。规划

不仅能明确城市防洪建设的方向、总体布局、建设规

模、防洪标准及主要治理措施,而且能够指导实施,同

时还能较好地协调城市防洪排涝设施与城市其它设

施建设之间的关系, 保证城市安全和居民安居乐业。

加强城市防洪规划是搞好城市防洪工作的前提。经济

开发区、新兴工业区和城市新区的防洪规划, 应与该

区域的开发建设规划同步进行。

目前全国城市中 531个有防洪任务,其中 218个

已编制完成了防洪规划,但尚不足 1/ 2。编制城市防

洪规划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紧迫, 务必抓紧, 尽快完

成, 而且应力求科学合理可靠。

3. 3　按流域系统进行综合治理

建国以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城市洪涝灾害,虽

然出现在一定的区段,却也暴露了城市防洪工程抗御

洪水标准存在一定问题。从系统论的观点分析, 也反

映出了整个流域系统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对径流洪水

调节能力的降低, 从而出现洪水骤涨骤落, 形成洪灾

肆虐的局面。因此,城市防洪能力的提高依赖于流域

整体防洪能力的提高,仅仅提高个别城市区段、工矿

企业区段以及重要设施区段的设防标准是不够的,必

须按江河流域系统制定综合治理规划和防洪抗灾规

划, 以蓄为主、蓄泄兼顾,防洪与兴利及除涝相结合。

除了安排兴建一些流域性的控制性骨干工程外, 整个

流域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协调上中下游、左右岸的关

系, 保持水土, 保护环境,形成综合防洪系统, 并不断

完善与提高,实行统一调度,充分发挥防洪工程的群

体防护功能,以提高流域系统整体抗御洪涝灾害的能

力和水平。与此同时,还需整治疏浚河槽,清理河障,

规整流路,严禁挤压河槽、向河道倾倒垃圾和杂物,确

保河道行洪安全。在防洪堤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

中, 务必坚持标准, 确保工程质量,定期检查和整治薄

弱环节, 消除隐患。只有把城市防洪纳入流域防洪规

划, 我国的城市防洪能力方可大为提高,才能有效抵

抗御洪涝灾害。虽然我国经济整体水平目前还不高,

短期内不可能拿出全部治理资金,可以按照轻重缓急

分时段分区段进行。

3. 4　增加投入,加强城市防洪建设步伐

城市防洪工程建设、维护和管理一般所需经费巨

大, 要多方开拓建设资金渠道。中央应给予补助, 各级

政府也应从地方财政、基建和城市维护建设费中拨出

一定的经费用于城市防洪,三是按照《河道管理条例》

规定, 谁收益, 谁投资,拟定相应的收益单位收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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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四是组织公民义务劳动等。1998 年长江洪水之

后,国家的投资力度大为增强,防洪建设又上新台阶。

今后应继续加强。

3. 5　要制定和进一步修订城市防御洪水的预案

洪涝灾害是一种低频率的随机事件,各城市要针

对发生不同量级洪水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制

定和进一步修订城市防御洪水的预案。预案要科学合

理,具可操作性,并有应急措施。

3. 6　加强法制建设

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与颁布城市防洪法,以及与之

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办法,完善有关规章制度, 使城

市防规范化。逐步建立包括防洪、抗震、人防、防火等

城市综合防灾体系,保障城市能有效的发挥其功能。

3. 7　把城市防洪纳入环境综合整治的范畴

近几年, 洪水之所以能肆虐成灾, 主要与环境系

统质量和功能降低有关,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从大环境上进行治理, 求得大环境整体上的良性转

化,城市防洪的严峻形势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和扭转。

3. 8　建立现代化的城市防洪预警预报系统

城市防洪预警预报系统是城市防洪现代化的标

志。逐步利用 3S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自动化管理

手段武装完善城市防洪系统,并建立相对完善的城市

防洪预警预报系统。

3. 9　城市防洪保险

洪涝灾害往往损失巨大,建立防洪保险能够达到

既减少洪灾损失又改变损失分配的双重目的。目前我

国已在淮河南润段进行漫堤行洪保险试点, 浙江省及

广东省的部分地区也开展了海堤防洪保险等,取得经

验后,可逐步向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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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大搞生物谷坊,防治沟蚀

宣威市土壤侵蚀主要来源于侵蚀沟的发育,治理

严重的沟蚀, 建设了大量的砌石谷坊、拦沙坝,收到了

一定的治理效果。然而,由于沟中来沙量大,一般沟中

谷坊、拦沙坝 1～2 a 就淤满,须加高才能发挥效益,

但是,从工程的角度是无法无限地加高的, 而且,从经

济的角度也是不可行的,因此,提出了修建生物谷坊

的设想。修建生物谷坊,一是能将传统谷坊非自组织

系统转变成自组织系统,利用光合作用积累能量,自

我构建拦截体,使谷坊拦截量不断增加;二是降低了

工程造价, 一般生物谷坊是砌石谷坊造价的 1/ 6。三

是绿化了荒溪, 使退化土地得到一定程度的生态恢

复,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3. 4　认真贯彻《水土保持法》

( 1) 完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制度,

加强水土保持“预防为主”方针的落实。为彻底扭转

“一方治理, 多方破坏”的被动局面, 认真贯彻执行水

土保持法, 宣威市建立了各级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体

系。项目建设单位将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制

度, 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坚持制止牺

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的做法, 对可能造

成水土流失的开发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必须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做到开发建设项目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

应同时验收水土保持设施。

( 2) 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普法

教育,使水土保持持成为干部和群众的自发行动。加

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群众的《水土保持法》等相关知识

的学习宣传,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以“法”防治水土流

失的意识,同时主管部门要坚决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维护法规的权威,依“法”搞好水土保

持工作。把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作为改善人

民生存条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确保党和国家提

出的“十五年初见成效, 三十年大见成效”宏伟目标的

实现,力争把宣威市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经济繁荣,

人民富裕,社会安定的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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